
中亚视域下的部落与国家关系
，

〔 美 〕 托马斯 ？ 巴菲 尔德 著 杨 张锋 译
“

内 容提要 托 马斯 ．

Ｊ ． 巴 菲 尔 德是阿 富 汗 问 题 专 家 、 美 国 波 士 顿 大 学

人类 学教授 ，
他的研 究兴趣主要 包括阿 富 汗 的政 治发展和游牧 民族的边界 战

略 。 他在本文 中指 出
， 中 东 存在 平等 型 和等级制 两 种部 落组 织模 式 ，

这两

种类型的 部落与 其所在 的 国 家和 外部 国 家形 成 了 不 同 的 关 系 。 突厥 －

蒙 古

部 落建立 在等级制 的 原 则之上 ，
容 易 形 成大 型 的 部落联盟或者建立 起大 型

的 帝 国
， 它们 与 周 围 国 家在社会 和文化 上相 互 隔 离 ， 在经 济上是掠夺与 被

掠夺关 系 。 奉行平 等主义 原 则 的 阿拉伯部 落 虽 然 难以 结 成联盟 ，
但却能保

持很强 的 自 主性 。 它 们 与 周 围 国 家在 文化上具有共 同 的 背 景 ， 在经济上存

在共生关 系 。 部落与 国 家的 关 系取决 于部落的类 型和 国 家 的类 型 。

关键词 平等型部 落 等级制部 落联盟 大型 帝 国 地 区 性 国 家

因为部落民族从未在 中东的 政治舞台 上消失 ， 所 以该地 区部落与 国家

的关系依然是人类学 家 、 历史学家及政治学家争论的 焦点 。 从伊斯兰早期

征服开始
， 著名帝国 和王朝 的名 目也是部落征服者 的名 单 ， 例如塞尔柱人 、

伽色尼人 、 马穆鲁克人 （相 比之下略微逊色一些 ） 、 蒙古人 、 帖木儿人 、 奥

斯曼人 、 莫卧儿人 、 基齐勒 巴什人 （ Ｑ ｉｚｉ ｌｂａｓｈ ） 、 恺加人。 那些规模更大 的

部落组织地位 同样重要 ，
例如摩洛哥的柏柏尔人、 阿拉伯 和利 比亚沙漠 的

贝都 因部落 、 扎格罗 斯 山 区 的库尔德人 、 阿富汗 的普什图 人等 。 它们人 口

更多
， 保持着社会和政治上 的凝聚力 ， 反对 国家的 控制 。 这些 民族 的影 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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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要超过其所 占总人 口 的 比例 ， 因此 中东各 国从未忽 视对其疆域 内 的部落

进行压制或安抚 。

国家与部落长期共存于同
一片土地 ， 部落成为很多仍处于统治地位 的

王朝 的开创 者 。 这种状况在 中东地 区 习 以 为常 ， 但在其他 地区 却很少 见 。

唯有在中东 ， 部落一直存在 。 它们不仅存在于边疆地带 ， 而且存在于每个

国家的疆域之内 。 在其他定居的 文明地 区 ， 部落基 本上 已经 消亡 ， 仅在
一

些无足轻重的边远地带有所保 留 。 在西欧 ，
公元 ５ 世纪罗 马帝 国分裂之后

，

强悍的 日 耳曼 、 凯尔特和哥特部落侵人 了地中 海世界 ， 但此后 不久即 丧失

了他们的政治组织和认 同 。 到 了公元 １ ０００ 年 ， 除了苏格兰 、 爱尔兰 的偏远

地带或者俄 国南部草原边远地 区以外
，
整个欧洲 ，

甚至古罗 马 的疆界之外 ，

再也看不到部落组织 的踪影 。
① 同样

， 东北亚最为强大的 蒙古和满洲部落
一

旦往南迁徙 ， 越过长城进入中 国 ，
也无法继续保持他们 的凝聚力 。

？ 即便是

处于最强大 的 王朝 时期 的 周边 地 区 ， 情 况也 是如 此 。 与 之相反 ， 从公元

１０００ 年到 １ ５００ 年 ， 伊朗和安纳托利亚受到 了突厥 － 蒙古民族多次侵袭 ，
结

果在 出身于部落的精英 的领导下 ， 强大 的帝 国建立起来 ， 而部落在这些 国

家内部完好无损地保 留 下来 。 在该地 区 的其他地方 ， 位于 山 区 和沙漠 的本

土部落与其相邻的国家分庭抗礼 ， 保持着独特 的认 同 。

北非社会历史学家伊本 ？ 赫勒敦 （
Ｉｂ ｎＫｈａｌｄｕｎ ） 早在 １４ 世纪就分析了

部落 民族与 中东定居 国家 （ ｓｅｄｅｎ ｔａｒ
ｙｓｔａ ｔｅｓ ） 关系 的循环变化 。

？ 他认为 因

为部落具有很强的军事能力 和群体凝聚 力 （

’

ａｓａｂ ｉ
ｙｙ

ａ ） ， 所 以 定居国 家中 弱

小的王朝容易受到部落的袭击 ， 并被部落替代 。 部落的凝 聚力产 生于紧密

的血缘纽带 或者侍从关系 ， 这 两种 关系 在部落 民 里最为牢 固 。 战 争时期 ，

这样的关系能更好地确保 相互 间 的援助与合作 。 相较而言
，
政 治或经 济利

益 的作用要 弱
一些 ， 只能在激励 国 家的 雇佣军方 面发 挥作用 。 尽 管如此 ，

由 部落发展而来并最终在定居区 域成功建立 的王朝 ， 在适应 了城市文 明 的

同时毫无例外地都会丧失其凝聚 力 。 这样 的王朝通常 只有 三代或 四代 的生

命周期 。 另 外 ， 尽管部落不时对其邻居构成军事威胁 ， 但在 与周 围 国 家的

交往中却处于经济上的劣势 ， 原 因在于他们依赖城市所提供 的 市场交换 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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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的牲畜 ，
购买粮食 ， 获取农具 、 武器及其他手工艺品 。 没有 这样 的交 易

市场 ， 他们就无法生存 。 伊本 ＊ 赫勒敦描写了 贝都 因人所 面临的这种情形 ：

“

（ 贝都因人 ）
需要从城市获得他们生活 的必需 品 ， 城市里 的人也需要从贝

都因人那里获得便利 和奢侈物品
…
…

只要城市要求他们 俯首称 臣 ， 他们 就

必须为 了 自 身的利益而积极行动 ，
遵从 自 身利益的需要 。

”①

有关中 东部落 的现代文献与这些主题相互呼应 ， 两者 的一致程度很髙 ，

以至于很多部落组织形式与权力模式直接或 间接地与伊本
？

赫勒敦的设想

相吻合 。
② 然而 ， 他的实例主要取 自北非和阿拉伯半岛 的部落 ，

这些部落在

政治上奉行平等主义 ， 除非采用部落之外的统治方式 ， 否则不可能将庞大

的社会群体组织起来 。 虽 然这些部落坚决反对外来者 ，
以 保持它们的 自 主

地位 ， 但它们很少能建立起 大帝 国 。 相反
， 那些从 中亚来到 中东 的部落却

往往在帝国 的形成 中发挥主要作用 。 在社会结构与 政治组织方面 ， 它们 和

伊本 ． 赫勒敦所熟悉 的部落截然不 同 。 这些新来者给 中东带来 了
一种等 级

制 的领导传统 ，
这种领导方式能够将众 多不 同 的部落群体融合成庞大而强

有力的 同盟 。 在超越 了地方性 的群体凝聚力 的推动 下 ， 中东大部分帝 国 由

它们建立 。 这些帝 国 的寿命远远超过 了那些源 自 北非 和阿拉伯半岛 的王朝 。

根据伊本
？

赫勒敦的观察 ， 那 些源 自 北非和阿拉伯半 岛 的王朝每 过四代 人

的时间就会陷入政治衰退 ，
最终被替代 ， 如此循环 往复 。 因此 ， 要 了解部

落与 国家的关系 ， 我们必须首先 回答两个相关的问 题 ： 部落 的类型有哪些 ？

与之交往的 国家又属于哪种类型 ？

一 部落和 国家 的概念

中东的 国家分为大型帝 国 和较小 的地 区性国 家两大类 ， 两者 具有 完全

不同的动力来源和发展轨迹 。 帝 国是集权式 的 国家 ， 包括很多 民族和地区 。

帝国可以动用这些资源对付 内部和边疆的部落 。 帝 国 的 朝代延 续 时间 长 ，

而且具有规模庞大 的常备军 ， 它 的政治结构非 常稳定 。 相反 ， 地区 国 家所

能依赖的资源非常有限 ， 仅 能维持相对 弱小的军队 ，
他们 的 军力 甚至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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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好地控制本 国 的核心地带 。 地 区 国家 的政 治结构具有 内 在 的不 稳定性 ，

时不时就会崩溃 。 在前伊斯 兰时代的晚期 ， 我们今天所讲 的 中东地 区处于

分裂状态 ： 西部是罗 马帝 国 ， 东部是 帕提亚
一

萨珊帝 国 。 在伊斯兰时代早

期 ，
阿拉伯人曾在短期 内统一 了 中 东大部分地区 ， 但阿拉伯人建立 的帝 国

很快又分裂为很多个独立的 地区 国家 。 从此 以后 ， 帝国几 乎都集 中在伊朗

和安纳托利亚高原。 这些帝 国 由 源于突厥 － 蒙古 人的王朝统治 ，
到 （ 安纳

托利亚的 ） 奥斯曼和 （ 伊朗 的 ） 萨法维王朝 时期达到最稳定的状态 。 作为

奥斯曼帝 国的边缘地带 ，
北非 、 埃及还有 阿拉伯半 岛尽管 在伊斯兰征服之

后曾实现统
一

， 但此后再也没有统
一起来 。

与 国家不同 ，
从理论上看 ， 部落 的政治结构 以 血缘关系 的模式 来组 织

社会群体 ， 这样的 群体在组织经 济生产活动 、 维持 内部政治秩序 、 保障集

体免受外部攻击等方 面采取
一致行动 。 在这样 的体 系 中 ，

人与人 、 群体与

群体的关系 是由社会 空 间而非地理疆域塑造 的 。 他们 的政治单位和所 占 有

的土地主要是作为社会关系 的 产物而存在 ，
地权 和驱逐外来者 的 权利基于

部落的隶属关系 。 非部落组织则是另
一种情况 ， 即社会群体 以共 同 的 居住

地 、 文化上的信仰体系 或政治的 上隶属关 系 为基础 。 虽然 中东 的部 落组 织

一

般与游牧民相关 ， 但像柏柏尔人 、 库尔德人 、 普什 图人这些生 活在边 远

山 区和沙漠地带的定居部落或许拥有与游牧部落相当的人 口 。

然而 ， 我们
一

旦由 对普遍现象 的 观察进 人具体案例的研究 ， 就会发 现

很难对部落的概念进行准确 的界定 ， 本书 的其他论文也充分证明 了这一点 。

区分部落与部落联盟尤为重要 。 部落是建立在宗谱模式 之上最 大的 单位 ，

而部落联盟则是通过将部落合并而建立的
一 个超越部落 的 政治实体 。 因 为

部落体系 是分裂性 的 ， 它包括了先后被纳入的单位 ， 这些单位的 规模更大 ，

而且各单位成条块分割状态 ，
所 以人们通常认为部落 的每一层次都 只是将

同样的原则应用到不断扩大 的人群之上的结果 。
？ 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。

从经验上看 ，
通常认为的

“

事实
”

的血缘关系 （ 建立在血统原 则及婚

姻或收养关系上 ） 仅 仅指
一些规模更小的部落单位 ：

小 家庭 、 大家族和本

地宗族 。 在更高层次上 ，
宗族 （ ｃ

ｌａｎ ） 与部落更多是政治性 的联合 ：
虽然侍

从或奴隶的后裔不具备正 当 的谱 系关系 ， 但 他们依然被 纳人部落 ； 不同 群

① 作者意指部落体系 内不同层次 （联盟 、 部落 、 氏族等
）
的单位的组织原则类似 。

——译者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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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 的联合或敌对似乎是违反 了他们的宗族原则 ；
不同血缘关 系 的群体之间

进行合作或将公然改写 （ 重写 ） 谱系关系 。 这些反 常的情形 在部落联盟 的

层次上表现得最为突 出 。 部落联盟并不一 定是 由谱 系 上相关的 部落组成 ，

因 为部落联盟实行 的是与上述情况相反的 等级制原则 。 新的 政治秩序是 由

自上而下的分裂重组而形成 ，
并非 由 自下而上的联合产生 。

部落真正的基础曾 经是不是谱 系 ？ 这个 问题 引 起了 历史学家在
“

如何

最好地阐释部落发展
”

问 题上的激烈争论 。
？ 从人类学 的角 度来看 ， 这个 问

题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重要 。 任何部落体系 ， 我们 越接近它的 底层就会发现

它越依赖实际的血缘 和姻 亲关系 。 在 同样 的体系结构 中 ， 我们越往高看就

会发现体系 内部关系 的政治化程度越 高 。 因此 ， 争论的 焦点应该放在
一个

更大的问题上 ：
为什么 有些部落组织看 起来 比其他组织更有能力进行大规

模的扩张 ？

査尔斯
？

林霍尔姆 （ Ｃｈａｒｌｅ ｓＬ ｉｎ ｄｈｏ ｌｍ ） 在一 篇 比较 中东和 中亚部落文

化的重要文章中指出 ， 中亚和 中东 的文化传统存在结构上 的 明显差别 ， 中

亚突厥 － 蒙古文化传统是等级结构 ， 而中 东本土部落文化传统是
一种平等

性结构 。
？ 尽管他主要研究血缘组织 的特性 ， 以及其 中政治信仰与意识形态

的关 系 ， 但他 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部落与 国家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。 实际上 ，

我们或许可以将他的分析进一步扩展 ， 来说明 中 东 的部落和 国家的关系 有

两种类型 ： 突厥
－ 蒙古 的等级类型和 阿拉伯 的平等性类 型 ， 每一个类型在

政治和历史发展方面大相径庭 。

我们仔细考察中东 中古 、 近现代 的 历史轨迹 ， 就会发现 突厥 － 蒙古和

阿拉伯 的两种交往模式 ， 衍生为两种不 同 地域的 不 同部落政治文化和 国家

形态 ： （
１

） 北非和大阿拉伯地区 的 沙漠地带连 同整个 中东地区的 山 区 ，

一

般都为小型 的地区 国 家 ， 居住的人 口 既有贝 都因 人 的游牧部落也有柏柏尔

人 、 库尔德人 、 普什图 人的 定居部落 ， 它们都具有 长久 以 来 中东本土形成

的平等性的宗族结构 ；
（ ２ ） 伊 朗和安纳托利亚高原一般都处 于大帝 国 的控

① 参见 《 中东地区的部落与国 家 》
（
Ｐｈ ｉ ｌｐ

Ｓ．Ｋｈｏ ｕ ｒｙ ， Ｊ ｏｓｅｐｈＫｏｓｔｉ ｎｅ ｒ ｅｄｓ ．

，
ａｎｒｆ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？

ｍａｔｉｏｎｉｎ认ｅＵｎ ｉｖ ｅｒｓ ｉｔｙｏｆＣ ａｌｉ ｆｏｒｎｉ ａＰｒｅｓｓ ，１９９０
）
中 Ｒ ｉｃｈａｒｄＴａｐｐｅ ｒ

的论

文 《人类学家 、 历史学家
、
部落成员论 中东 的部落与 国家 之形成 》

。

②Ｃｈａｒｌｅ ｓＬｉ
ｎｄｈｏｌｍ

，
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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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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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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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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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之下 ， 由 突厥 － 蒙古裔 占据 。

在中东的部落 中 ， 成功地维系 大规模 的政治组织 ， 将面临在政治合法

性方面的狭 隘文化 的 限制 。 由 平等 的宗族关 系组成 的部落 ， 其首领通 过共

识或妥协的方式进行统治 ，
所以只 能通过使用分裂敌对 （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ｐｐ ｏ

ｓ ｉ
？

ｔ ｉｏｎ ）的方式才能将对立的部落联合起来 ， 而要使
一个大的联盟延续超过

一

代人的时间非常困难 。 比 如 ， 贝 都 因部落以 地方化的宗族相互区 分 ，
对部

落之上更大规模 的社会组织尤其谨慎 ， 仅限于部落之间 的合作 。
① 相反

，
在

突厥 － 蒙古 的部落体系 当 中 ， 等级 的血缘组织在文化上是 合理的 ， 当地 的

宗族 、 部落成为构建政治 － 军事联盟 的基础 ， 这些联盟 由 世袭的首领创建 ，

他们 的权威几乎不会受 到底层 的挑 战 。 就像伊 朗具有 的大 的部 落联盟 ，
如

果没有
“

自 上而下
”

的模式 ， 不可能将几十万人 口 纳入其中 。 但是 ， 这种

模式并不能解释为什么那些部落联盟能将各种类型的部落黏合起来 。
？

在大帝国 内部 ， 如果部落 民族 由定居 的政府 官员 直接管理 ， 那 么 他们

有可能丧失 自 主地位 ， 甚 至丧失部落身份 。 对于那些很难被 控制在 自 己特

定土地 的部落 ， 帝 国 经常将其驱逐 到 陌生的 边境地 区 。 即便在边远地 区 ，

帝 国也能够动员 足够的 资源对付 当地 的部落 。 只要帝 国能够组织起 远征的

军队 ， 在边境上征服部落 的战 事就会
一

直进行下去 。 由 于控制边境地 区 和

边疆 民族需要耗费大量财力 ， 帝 国常常会采用另外
一种战略 ： 通过 官方 任

命和经济补偿来收买部落首领 ， 将他们 作为间 接统治的工具 （ 在这种关 系

当 中 ，
往往很难判定谁在操纵谁 ） 。 与欧洲 国家或中 国 的政策相 比 ， 这种 妥

协使得中东的帝国 内部在文化和政治上具有较髙程度的 自 主性 。 在防御时 ，

群体凝聚力 （

‘

ａｓａｂｉｙｙａ ） 的作用比征服时更加有效 ， 因此赋予平等型部落 自

治地位很少会威胁帝国 的安定 。 但这不适用于帝 国中心腐化后出现 的无政府

时期 。

部落在与地区 国 家交往时 ，
情形 则 稍好 。 这些小 国 控制 的 范 围有 限 ，

而且 四邻都是面临类似 问题的 敌 国 。 由 于缺乏有效控制边疆地带 的人力 和

财力 ， 它们总是容易 遭到相邻部落和 国家的侵犯 。 事实上 ， 正 如伊 本 ？ 赫

① 所有最近的对贝 都因人 的研究都强调在这
一层次上维持政治权威 的困难之处 ， 参 见 Ｗ ｉ

ｌｌ
ｉａｍ

Ｌａｎｃａ ｓｔｅｒ
，ＡｗａＺａ忍ｅ＾ｏｕｉｎ７Ｖ＞ ＜ ｆａｙ，Ｃ

ａｍ ｂｒ ｉｄｇｅ ，
１ ９８ １ ，ｐｐ

．
７ ３

—

９７ ；Ｅ
ｍａｎｕｅｌＭａｒｘ ，

认ｅ ■ ／Ｖｅｇｅｖ ，ＮｅｗＹｏ ｒｋ ，
１９６７ 。

② 参见 《 中东地 区的部落与 国家 》 中 ＬｏＵＢ ｅｃｋ 的论 文 ＜ １ ９
、

２０ 世纪伊朗的部落与国家 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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勒敦所言 ， 对于这些地 区 国家来说 ，
新 王朝 的创建 者主要 为部落首领 ， 但

这些王朝的延续几乎不会超过三代或 四代人 ，
然后就会被新的部落征服 。

？

部落袭扰某个地 区小 国后一般会逃到 另 一个国家 ， 以避免该国 的 报复 。 因

此 ， 部落
一

般会对地 区小 国形成 间接威胁 。 小 国在面临侵袭和征服时非 常

脆弱 ，
基于此伊本 ？ 赫勒敦 的模型具有解 释力 ， 但该模型最多只 是很好地

分析了平等型部落和地区小国之间 的关系 。

规模庞大的部落联盟 以及发端于部 落的 大王朝 ， 大都是 由从 中亚迁徙

到相邻的伊朗 和安纳托利亚高原 的突厥 － 蒙古 民族所创建 。 突厥 － 蒙古部

落联盟在政治上具有等级结构 ，
这种结构通常将几十万人统

一

到强大 的可

汗统治之下 。 有些可汗征服 了大帝 国 ， 建立起经久不衰的 国家 。 其特点在

于 ，
这些帝国 的创建者在定居区 域的 政府 （

ｓｅｄｅｎ ｔａｒｙ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） 管理上

几乎没有经验 ， 但他们非常愿意接受当 地人提 出 的 中央集权管理下 的等级

模式 ， 原因是这种模 式既可 以控制拥护 它们 的部 落 ， 又可 以从被征服者那

里取得税收 。 尽管来 自 中亚 的部 落可能不熟悉伊 朗和拜 占庭 的帝 国 传统 ，

但各级权威和首领地位的 世袭权 已 经深深地融人了 他们 的文化当 中 ， 并且

体现在部落联盟 的组织形式上 。

无论突厥 －

蒙古民族 的组织方式 多么成功 ， 但对于北部高原之外 的 民

族来说 ， 这种组织方式却 是陌生的 。 在 中东 的其他地方存在着一种迥然不

同的部落组织模式 ，
即 由 相对分散的宗族 以及弱势的首 领组成 ，

后者更多

是调解者而非专制型领袖 。 这些 部落群体规模 相对 较小 ， 规模最大 的也 只

有数万人 ， 但这种规模也只 是理论上的 ， 几乎没有联合起来过 ， 即便是较

短时间的联合也没有 。 在这种体系 中 ， 部落不愿意接受本部落首领 以外 的

权威 ， 所以该体系没有多大扩张的潜力 。 因此 ， 最成功的 大规模社会组织 ，

依赖 的是部落之外的政治组织形式。 这往往 由 宗教人士创建 。 这些运动 的

领袖 与临近 的城 市经济 联系 紧密 ， 也对 附近城 市 的 居 民 有着非 常深人 的

了解 。

国家对待以平等原则进行组织 的阿拉伯部落 的方式 ， 与其应对突厥
－

蒙古 民族的方式完全不同 。 伊朗和安纳托利亚高原作为中 亚民族交往场所 ，

① ＩｂｎＫｈａｌｄｕｎ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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缔造 了强大的部落和帝 国 。 北非和阿拉比亚 则是平等型 的阿拉伯 部落模式

盛行 的地 区
， 在历史上出 现 的都是弱小的部落 ，

这些部落面对 的是地 区小

国或者位于帝 国的边疆 。 地理上 的差异 以及 阿拉伯模式在大部分 中东地 区

的持续存在 ， 可能是造成维持大型部落联 盟的成本较高 的原 因 。 突厥 － 蒙

古人的联盟需要消耗大量的 资源 ，
当资源没有保障时 ，

联盟也就无法存续 。

这些联盟内 部的部落首领希望获得大量奢侈物品作为补助 ， 他们也将此再

分配给各 自 部落 的支 持者 。 只有通过军事扩张或者作 为部落与大国 之间 的

调解者 ， 这个联盟才能为其支持者 提供必需 的利益 。 安 纳托利亚和伊 朗 高

原上水源较好 的地方最能满足这样 的条件 。 相反
，
阿拉伯部落模式存在于

沙漠边缘或高山地带等资源有 限 的地方 。 这 些地方 的部落首领 只能给他们

的 亲属及随从提供少许好处 ，
即便是他们最 阔气的 待客方式 ， 也只 不过是

在特殊的 日子设宴款待百余人 。 亲 属 和侍从并不要求从首领那里获得太多

的利益
，
所 以阿拉伯部落模式在管理方面成本较低 。 此外 ， 这种模式也特

别关注当地的利益 。 这样的 特点虽不利于扩张 ， 但有利于抵御外来者 。

二 平等型的 （
阿拉伯

） 部落模式

中东部落民族能够生存下来是该地区生态和经 济状况共 同作用 的 结果 。

定居文明 的 中心位于主要的河谷和绿洲 ， 灌 溉农业发达 。 他们 的周 边是勉

强能糊 口 的农民和牧 民所居住的 沙漠和 山 区 ， 这些地方是反抗 国 家统治力

量的 中心 。 这种 中心和边缘 的对立在整个地 区都有 （北非 的 马赫赞 和西巴

或者阿富汗的叛乱之地 ） 。 尽管这样 ， 这些明显 的差异在地理上分布零散 ，

从未形成像将 中 国与其北方 的部落截然分开的长城那样一条线型 的分界线 。

这也表现为 中东族群
“

马赛克
”

式的分布模式 。
？ 但是 ， 尽管在 中心和边缘

地带存在政治上的差异 ， 中东所有部落民传统上依然 与邻 近的城市 居民保

持着密切的经济与文化联系 。

阿拉伯 的部落组织模式建立在 由 平等的 宗族组成 的相互之 间联 系密切

的 群体之上 ，
这些群体被认为源于共 同 的祖先 。 宗族之 间处 于

一种 相互分

割 、 对立 的关系 ， 即 宗族之间根据 亲缘关系 支持
一方或反对一方 。 虽然事

①Ｃａ ｎ ｔｏｎＣ ｏｏ ｎ ， Ｃａｒａｖａｎ ：７７ｉ ｅＳ ｔｏ ｒｙ ＡｆｉｄｄＺｅ￡ａ ｓ（ ， ＮｅｗＹｏｒｋ ，
１９ ５ １

，ｐｐ
． ２９５

－

３２３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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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有时与此不符 ， 但人类 学家和部落 民经 常引 用一句 老话形容这种关 系 ：

我的兄弟是我 的敌人 ，
我 的 堂兄弟是我 和我兄弟 的敌人 ， 整个世界是 我 、

我的兄弟和堂兄弟 的敌人 。 部落是血缘关系有效 的最大群体 ， 代表着普遍

认同和政治领导 的外部界限 。 正常情况下 ， 这些部落一般有几万人 ， 但这

个层面上的 群体一般不会采取集体行动 。 即使像人 口 达到 ２５ 万的卢瓦拉贝

都因这样的特大部落 ， 政治合作也仅限于在小得多的宗族之间进行 。 同样 ，

理论上 ， 普什图人详细的谱系 能够包括数百万人 ， 但从来没有形成如此大

的 共同体。 虽然在理论上谱系 学 的部落体系超过 了部落 的层 面 ，
而且我们

也可以制作出
一

张将所有贝 都因 或者普什 图 部落与最初的 祖先联系 起来的

图 表 。 但这种关系 的拓展不具有组织的潜力 ， 只具有象征意义 。

在实行平等主义的部落体系 中 ，
领导关系基本不具有等级制 。 虽然一

些宗族在政治领导上强于另 外一些宗族 ， 但每
一个宗族认为 自 己 和其他宗

族平等 。 除了神秘 的 民间 信仰之外 ，
这种结构平 等的理想在多大程度上真

正存在过 ， 本身存在争论 。 处 于统 治地位 的宗族不时会支配与其相邻 的宗

族 。
？ 然而

，
即使某些宗族能够控制其对手 ， 强烈的 平等意识也会使其他宗

族视这种控制为压迫 （ ｚｕｌｍ
） ， 从而阻止这种控制 的 发展 ，

直至最终将它消

解 。 如果与努尔人 （ ｔｈ ｅＮｕｅｒ ） 无首领 、 分裂型的组织形式相 比 ， 中东的 部

落首领和他的宗族 的确看 上去 比较专横 ，
而且似乎统治也 比较久 。 但 中亚

的部落统治者的政治地位要稳 固得多 ， 其宗族统治 的时间要持续数个世纪 。

与此相比 ， 在阿拉伯式 的 部落内 的 宗族之间 ，
地位上 的差异似乎很小 ，

而

且这种差异仅仅是暂时的 。 伊本
？

赫勒敦本人讲述 了部落首领 的统治周期 ，

权力每隔几代人的时 间就要转换到 别 的宗族手 中 ， 这 是该地 区 长久以来 的

一

个特点 。

在中东 ， 宗族平等的社会结构 也造成超部落组织 的 软弱 ，

一位男性 与

他叔父的女儿结婚这种做法本身就会加强本地的亲属关 系 ， 而牺牲与其他

部落群体的联系 。 即 便婚姻关系 是在父系之外形成 ， 通婚也一般不超出 部

落 的范围 。 这种婚姻模式使得宗 族具有久远的 时间深度 ， 但姻 亲或母 系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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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 范 围却 非常狭 窄 。 当地 人认为这 种婚姻 能够保持宗 族 的荣 誉 和纯 洁

（ 男性不与父系之外 的女性结婚 ） ， 并且能够限制财 产的 散失 。 这种观念也

限制 了血缘群体通过互惠的婚姻关 系结成联盟 的能力 ，
而这种能力在世界

上其他地方 的部落关 系中是
一个关键因素 。

？

在 以平等原则建立起来 的部落组织 中 ， 首领通过显示独特的 能力 以获

得在部落中 的地位 。 这主要体现在调解部落 内部 问题 ，
或者成功组织劫掠

活动和发动战争方面 。 因为总是有 潜在的 竞争对 手伺 机取代首领或其继承

者 ，
所以首领 的地位要通 过努力 才能获 得 ， 并不 能 由 他 的后代 自 动继 承 。

领导权很少 由
一个宗族长期把持 。 首领 在没有获得

一致认可 的情况 下发布

命令会受到限制 ， 部落首领本身没有多大权力 。

必须通过建立社会共识才能进行领导 的观念 ， 在 贝 都 因部 落首领的 调

解活动中表现得最为 清晰 。 例如 ，
虽然他们没有惩罚杀人者 ，

或者 逼迫受

害者亲属接受血债钱 的权力 ， 但他们必须说 服有结下血仇 的双方接 受某种

解决方案 。 劝说敌对 的各方达成妥协往往需要较长的 时间 ， 如果能够做到

则可以带来声望和更 多 的追 随者 。 部落首领代表其部落与 国 家交往 ，
这是

因 为他们具有影响力 ， 可 以代表部落成员 调解纠纷 。 但是他们不 能给追随

者强加任何东西 ，
这限制 了他们谈判的能力 。

？ 同样 ， 在阿富汗和 巴基斯坦

的普什图人当 中 ，
支尔格大会 （ ｊ

ｉｒｇ
ａ

） 的重要地位 ， 迫使首领们必须通过营

造共识赢得大家的支持 。 正如 阿克 巴尔 ？ 艾哈迈德 （ ＡｋｂａｒＡｈｍ ｅｄ ） 所言 ：

“

普什图人 的部落社会对地位 、 头衔以及这两者所暗含的 等级差异有着强烈

的偏见 。 这种偏见集中体现在马哈苏德代表部落长老对英 国 的讲话中 ：

‘

要

么把 我 们 全 用 加 农 炮 打 死 ，
要 么 让 我 们

一 万八 千 人 全部 当 官 （ Ｎａ
－

ｗ ａｂｓ ）

’

。

” ③

在以平等原则组成的 部落 中
，
首领在亲属 网 络之外无法获得其他群体

的坚定支持 ，
并按照他 的命令行事 ， 所以 不论首 领过去的成 就有多大 ， 他

们 总是受制于其支持者 。 因 此 ， 即 便是有能力 的 首领也很少能将 自 己 的部

落构建为政治单位来扩大 自 己 的影 响
，
要组织 其他部落那 就更不 可能 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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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
“

Ｋｉ ｎｓｈ ｉ

ｐＳ
ｔｒｕｃｔｕ ｒｅａｎｄＰ ｏｌ

ｉｔｉ ｃａ
ｌＡｕ ｔｈｏｒｉ ｔｙ ：Ｔｈ ｅＭ ｉ ｄｄ ｌｅ Ｅ ａ ｓ ｔａ ｎｄＣ ｅｎ ｔｒａｌ Ａｓ ｉａ

，

”

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
Ｃ ｏｍｐａｒａｔ ｉｖ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Ｓｏ ｃ ｉｅｔ

ｙ 

ｔ
Ｖ ｏ

ｌ
． ２８


，
Ｎ ｏ． ２

，
１ ９８６ ，ｐｐ

．３４３ － ３ ５０ ．

②Ｗ ｉ
ｌｌ

ｉａｍＬａｎｃ ａｓ ｔｅｒ ， ７７ｉｅｉ ｉｗａ
／
ａＢｆｔ／ ｏｕ ｉｎＴｏｔ

ｆ
ａ
ｙ ，Ｃ ａｍｂ ｒ ｉｄ

ｇ ｅ ，１ ９８ １ ， ｐｐ
．

７３
－

９７ ．

③Ａｋｂａ ｒＳ ．Ａｈｍｅ ｄ ， ｊＥｏｍｏｍｙａｒａ
ｄＳ ｏｃｉｅｔ

ｙ ，
Ｌ ｏｎｄ ｏｎ ，

１ ９８０ ， ｐｐ
．１４ １

－

１４２ ．



中亚视域下的部落与 国家关系 Ｉ１ ０９

例如 ，
在阿拉 比亚 ， 部落 战争传统上 只局 限于抢劫胳驼 或者强夺 当地 的绿

洲 。
① 在桕柏尔人 中 ， 敌对的部落像棋盘

一样分布 ，
这便导致地理上邻 近的

部落首领不可能相互合作 。
？

这种强调通过意见一致而非命令来维持 内部秩序 的部落组织方式 ， 影

响 了部落与外部世界 的政治联 系 。 除非周边 国家力量弱小 ， 否则部落没有

能力挑战 国家的权威 。 其部分原 因是结构上 的 问题 ， 部 落只 有为 了短期 的

劫掠活动才能召集起
一

支强 大的 武装力量 。 然而 ， 当 地的 部落 民接受 了 中

东 的地区政治体系 结构 ， 并且在这种结构 中 生存 ，
这一 点也是 确凿 的 。 它

们需要城镇 的市场 ， 在那里卖掉牲畜 ， 然后买来制成品 。 对他 们来讲 ， 被

排除在这样的 中心之外要 比可能受到武装袭击更危险 。 即使部 落首领真的

征服 了本地 的 国家 ，
这仅仅是创立 了 另

一

个发源于部落的 国 家 ，
而不是一

整套新的 关系 。 因 此 ， 阿拉 伯式 的 部落并非是其周边 国 家稳定 的 主要威

胁 。 与 中亚形成鲜 明对照 的 是 ， 中东的部落 民并非孤立地生 活在 自 己 的世

界里 。 因 为部落和 国家不但在贸易上保持经常的往来 ， 而且 两者 在文化和

宗教传统上都比较相似 ， 所以他们 的边缘地位仅仅是从政治控制 的 意义上

而言的 。

群体凝聚力 （

‘

ａ ｓａｂ ｉ

ｙｙ
ａ

） 是这些规模小 、 结构 紧凑 的 部落所具有的优

势 ， 然而这也使部落 的集体感缺失 ， 首领不愿屈从其他人领导 ， 从而使得

组织部落群体极为 困难 。 就像光扩散时的 平方反 比法则 ， 部落集体凝聚力

的强度在超 出地方宗族的范 围后就会迅速减弱 。 首 领只 有解决 了这些 内部

的分歧才能成为强有力 的政 治人物 。 走出 这种 困境 的途径是 ， 以
一种部落

文化之外的共同原则将多个部落组织起来 。 正如伊本 ？ 赫勒敦所观察到 的 ，

传统上 ， 在中东地 区这种原则就是伊斯兰教 ：

贝都 因人只 有通过像先知 、 圣裔或者 一 般具有 重 大 意 义 的 宗 教事

件等具有 宗教 色 彩 的 手段才 能 获 得王 权 。 其 中 的 原 因 在于 贝 都 因 人还

处 于野蛮状态 。 由 于 贝 都 因 人粗鲁 、 自 傲、 野心 勃 勃 、 觊觎首 领地位 ，

所 以在所有民族 当 中 他们 相互 之 间 最不 愿 意 相 互屈 从对方 。 他们 几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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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会产 生相 同 的抱 负 。 但是 由 于 先知 或 者 圣 裔 的 作 用 使他们 中 间 有 了

宗教 ，
这时就产 生 了 某种 限制 他 们 的 力 量 。 他们 不 再傲慢 ， 不再 相互

Ｍ妒 。 要联合成 为一 个社会组 织也容 易 了
阿拉伯 的伊斯 兰 王朝 可

以 说明 这一点 。 宗教法律和 法令 直接和 间 接地有利 于 文 明
，
也 强化 了

宗教人士的领导地位，

早期伊斯兰教 的产生和传播与 ７ 世纪阿拉伯半岛部落 民的迁徙有着紧密

的联系 。 为什么在罗 马 时期 曾 经处 于虚弱 和分裂状态 的 沙漠部落突然之间

强大起来 ，
并创建 了

一个帝 国 ？ 有关这一问 题 已 经有 了很多研究 。 从部落

的角 度看 ， 伊斯兰教提供 了
一

种新型 的组织和领导方式 ，
尽管其 中 至少还

有部分部落民参与 ， 但其基础 已不再依赖部落原则 。 乌玛 作为平 等的信徒

的共同体 ， 与反对社会等级制 的传统相
一致 。 同 时

， 吉哈德作为针 对不 信

者的圣战 ，
为新的分裂敌对模 式提供 了

一种 意识形态的 基础 ， 即在脆弱 的

定居区域进行扩张 。
？ 在较小规模上 ， 犹如利 比亚的赛努西和阿拉 比亚的 瓦

哈 比这样的宗教秩序 ， 提供 了
一

种将部落联合起来 以便在政治上与外部 世

界交往的框架 。 在 柏柏尔人 中 ， 那些具有战 略意义 和有争议 的 土地 ，
往往

由部落竞争体系之外 的圣裔家族 占有 。
？

学者们将伊斯兰教的极端重要性当作一个既定因素 ，
认为它影响深远 ，

渗透到 中东生活 的每一个方面 。 然而 ， 像很多其他事物一样 ， 伊斯兰教 的

发展是该地区特有 的 。 因 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 ，
包括伊斯 兰在内 的 宗教并

非总是在部落 民中作为一种组织原则而生根 。 我们不应该被早期伊斯兰征

服的辉煌成就所蒙蔽 ，
而忘却 了这些部落 的特有本质 。 在征服前后 ， 无论 ．

是位于沙漠的 阿拉伯部落 ，
还是位于北非 和伊朗 髙原的 山 区部落 ， 都再也

没有在该地 区建立起霸权 。 实现这 一 目标的是源于突厥 － 蒙古的部落 ， 这

些部落皈依 了伊斯兰教 。 该宗教掩饰 了这些部落和 中东本土部落之 间
一 直

存在的根本性差异 。

① Ｉｂ ｎＫｈａ ｌｄｕｎ ， ｔｒａ ｎ ｓ．Ｆ ｒａ ｎ ｓＲｏ ｓｅ ｎ ｔｈａｌ
，Ｐ ｒｉｎｃ ｅｔｏ ｎ

， １ ９６７

，ｐｐ

． １ ２０
－

１ ２ １
．

②Ｂ ｅｒｎａｒｄＬ ｅｗ ｉｓ
，ｒＵ

＞ ４ｒａ＆ｓｉｎ好ｉｓｔｏｉｙ ，
ＮｅｗＹ ｏｒｋ ，１９６６ ．

③Ｅ ．Ｅ．Ｅ ｖａｎｓ
－

Ｐ ｒｉｔｃ ｈａｒｄ ， ７％ｅｑ／

＊

Ｃｙｒｅｎａ
ｉｃａ ，

Ｏｘｆｏ ｒｄ
， １９４９

 ；Ｅｒｎｅ ｓｔ
Ｇｅｌ ｌｎｅｒ ，Ｓａ

ｉｎｔ
ｓｑ／

＇

认ｅＡ ｔ
－

ｌａｓ
ｔＣｈ ｉｃ ａｇｏ ，

１９６９．



中 亚视域下 的部落与 国 家 关系 Ｉ１ １ １

三 中亚等级型 （ 突厥 － 蒙古 ） 部落联盟

相较于中东部落 ，
中亚部落的 组织模式具有等级性特征 。 这种差异在

中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 上都有所体现 。 亲属 的称谓在兄弟 、 长幼 、 贵

贱的 氏族之间都有明确 的 区分 。 这些称谓形成了嵌套式 的亲属群体 的结构 ，

也可称作锥形 氏族 。 其 中 ，
具有共 同 血统 以及所 有与父系 相关联 的 成员 ，

皆按照谱系 的发展脉络以等级的顺序加以排列 。
？ 然而 ， 因 为这些父系宗族

和氏族有与异族通婚 的 习惯 ，
所 以 与 中东实行 内婚 的部落相 比 ， 前者 与周

边非父系群体 的联 系要更加紧密 。 这种重视相互通 婚的做法产生 了
一些联

盟模式 。 这在锥形 氏族 内部看似僵硬的 父系 关 系之间 建立 了横 向 的 联系 。

所以 ， 部落首领的
一

夫多妻 制很普遍 ， 这 种婚姻有 利于将没有关联 的部落

融合起来 ，
形成正常交往关系 。

虽然本地宗族之间 的关 系 与血缘 和姻 亲紧密相关 ， 但部落或超部落政

治组织的更髙层次在本质上政治性更强 ， 谱 系 因素 的作用则 比较弱 。 某些

部落在消灭敌人或者将其赶到边远地 区 以后 ， 通过夺取权力而重新建立宗

族关系 。 部落首领通常会为其个人雇佣随从 ，
这些人宣誓专 门效忠该首领 ，

并且断绝与其亲属 的关系 。 通过联姻或征服结成 的联盟 ，

一般会囊括许多

不存在血缘关系 的部落 。 联盟首领有权对其下属发号施令 。 然而 ， 即便血

缘关系 因政治 目 的 而被公开摆布 ， 但血缘 传统仍然 是草原帝 国统治王朝获

得合法性 的共 同的 、 有价值 的手段 。 从居 于统治地 位的宗族 中选择首领是

中亚部落盛行的文化传统 ， 由此创建 了延续时 间长久的 强大王朝 。 匈奴创

建者冒顿 的直系后代统治蒙古草原长达 ６００ 年
，
成吉思汗的直系子孙统治了

７００ 年 。 在中东 ， 奥斯曼王朝对土耳其的统治没有中断 ，
长达 ６００ 多年 。

为了解释 中亚部落首领 的权力 和其政治结构 的稳定性 ，
我们必须探究

他们权力 的根基 。 显然 ， 突厥 － 蒙古社会结构 中 的等级意识 ， 使得人们在

文化上 自 然而然地接受 了地位上 的差异 。 在较大 的群体 中从事低级工作并

不感觉有损荣誉 。 然而 ， 仅 以血缘组织并不能解释大帝 国 的兴起
，
以及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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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对邻邦的成功支配 。
？ 中 东部落能够组织 的政 治或军 事团 体不过数万 人

（ 能有效控制的只限于他们 自 己 的领土 ） 。 与之相 比
， 中亚 的部落联盟 能够

将居住在广袤土地上的数 十万民 众聚集起来 ， 并且可 以将它们编为军队进

行远征 。 这些联盟在政治上权力集 中 ， 比世界上任何其他部落组织 的力 量

更强大 、 更具稳定性 。 他们的 首领不仅仅是 部落酋长 ，
因 为从开始他们 就

拥有 贝 都 因 酋 长无法企及 的 成 就 ，
即 伊本 ？ 赫勒 敦所 称 的王权 ：

“

王 权

（ ｒｏ
ｙ
ａ ｌａｕ ｔｈ ｏｒ ｉｔ

ｙ ） 要超过领导权 （
ｌｅａｄ ｅｒｓｈ ｉｐ ） ， 领导权为酋长所有

；
酋长没

有权力强迫其他人接受其统治 。 王权则意 味着 髙髙在上 ，
以及通过强制手

段实现统治的权力 。

” ？然而 ， 中亚首领王权的发展并非部落社会 内部演变 的

结果 。 联盟中的绝大多数部落从事游牧活动 ，
人 口 稀少 ， 经济状况大致相

同 。 虽然等级制 的宗族结构使得部落 和宗族 内部 的地位差异合法化 ， 但这

些部落并不能凭借 自 身的资源就支撑起庞大 的政治结构 。 在分裂敌对的情况

下 ， 各部落也可以组织 自 己 的游牧经济活动或处理内部政治事务 ， 因 此超部

落的合作并非当务之急 。 大规模的部落组织出现之时 ，
正是为 了处理与周边

定居国家的关系 。

正如威廉 ？ 艾伦兹 （
Ｗ

ｉ
ｌ ｌ

ｉａｍＩｒｏｎｓ ） 所 言 ：

“

在游牧社会 ， 只 有通过与

国家社会的外部联系 ， 等级式 的政治制度才得 以形成 ，
它从来都不仅仅是

游牧社会 内部发展 的产物 。

”
？我们进

一

步拓展到对非游牧部落 的考察 ， 对威

廉 ？ 艾伦兹的 观点做 出补充 ： 非游牧部落 的规模及其政治组织 的复 杂程 度

似乎与两方面有直接关联——与其所对立 的 定居 国家 的实力 ，
以 及它们 保

持 自 身独立不受这些 国家影响 的 能力 。 总体而言 ， 从东非到蒙古草原 ， 我

们可 以看到一个权力逐渐集 中 的 弧形地带 ， 以及与之相应 的部落组织逐 渐

复杂的 四种类型。 （
１

） 撒哈拉以南非洲 的无首领 、
相互对立的宗族 。 在前

殖民时代 ，
这里的部落社会几乎没有和 国家社会有过交往 的经历 。 （

２
） 北

非和阿拉伯半 岛的具有 固定首领 ， 但缺乏 超部落组织 的 宗族 ，
这里 的部 落

社会面对 的是与他们有共生关系 的地 区 国家 。 （ ３ ） 在伊朗 或安纳托 利亚 的

①Ｃ ｈａ ｒｌ ｅｓＬｉ ｎｄｈｏｌｍ
，

“

Ｋｉｎｓｈ ｉ

ｐ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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ｌＡ ｓｉ 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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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帝 国 内部存在 的 超部 落联盟 。 这些联盟具有强有力 的首领 ，
它们是将部

落与 国家联系起来 的 地 区政治 网络 的 一部分 ， 部落或征服 国家 ， 或被 国 家

征服 。 （
４

） 统治中 国北方或伊朗草原辽 阔疆域 的 集权式 的部落 国家 。 他们

与周 围定居文明是
一种掠夺关系 。

部落社会在整个 中东地 区呈 现马赛克式 的分布 ， 他们 和周 围 的定 居 国

家存在密切 的经济 和文化联系 。 而 中亚部落社会处于相互隔绝 的状态 ， 每

个部落拥有特定 的领土 ， 在其领 土上处于完全 的 支配地位 ，
同 时 以边界线

与那些在社会和文化上的异族隔开 。 这些周边邻邦 的人 口远超过部落社会 ，

在权力 上也更加集 中 ， 在没有武力 威胁 的 时候它们往往不 愿与部落社会进

行贸易 。 为了应对这些强大的定居 国家 ， 部落社会必须组建起属于 自 己 的 、

具有足够实力 的 国 家结构 ，
这样就可 以迫使邻 邦 把它们 当 作平等的对手

看待 。

从结构上解决此问 题 的办法是创建帝 国式 的联盟 ，
这种联盟的独特之

处在 于它既可以维持 当地 的 部落社会结构 ，
又可 以对军事组织 和对外关系

进行统一管理 。 从外部看 ， 帝 国式 的 联盟似乎是
一

个国 家 ，
它 有一个权力

集中 的政府 ，
垄断暴力机构 。 然而其 内 部不但保留 了 当 地的部落组织 ， 而

且给予它们很高 的 自 主权 。 虽然帝 国式 的政府 通常在魅力 型部落首领取得

辉煌的军事征服之后建立 ， 但是它能否延续取决于能否从定居 的邻 邦获得

资源 。 小部落的单打独 斗根本没有 可能 突 破大帝 国 的 防御 ， 或者迫使后者

开放边境市场 。 但这些部落一旦联合起来 就像一个 国 家 ， 即使与中 国最强

大的王朝交往也可 以获得平 等地 位 。 无论从政治还是从经济上讲 ， 帝 国式

联盟 （ ｉｍ
ｐ ｅｒ ｉａ ｌｃｏｎｆｅｄｅ ｒａｃｙ ） 是对外 交往的产物 ， 而不是草原上 社会组织 自

身进化的结果 。
？

匈奴游牧部落所建立 的联盟是首例帝国式联盟 ， 他们在公元前 ３ 世纪末

征服了蒙古所有部落 ， 将它们统
一 为一个帝 国 。 汉朝统

一

中 国 时 ， 匈奴帝

国的人 口达到 了１ ００ 万 。 此后 ３００ 年 ， 它 由 同 一个王朝 统治 ， 中间没有 间

断 。 之后 ， 突厥帝 国在 ６ 世纪 中叶到 ９ 世纪 中叶与唐朝 的交往过程中采纳 了

匈奴帝国 的组织模型 （在具体 的专有名称上有所不 同 ） 。 元代之后的蒙古可

①Ｔｈｏｍａ ｓ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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汗在与明朝的交往 中也采用 了匈奴的组织模型 。
？

深人探究匈奴 的政治组织时我们会发 现 ， 众多 的部落组织被纳 入单
一

的结构 当中 。 根据 中 国 的 记载 ， 匈奴 的等级制管理体 系具有三个层次 ： 帝

国政府和御前官僚 ； 由 帝 国任命的 负 责管理境 内所有部落的 官僚 ； 管理 当

地事务的部落首领 。 处于这个体系 的最高位置的是单于 ， 他是最高统治者 。

位 于单 于之下 的 是左 贤 王 和右 贤 王 、 左谷 蠡 王和右谷 蠡 王 、 左 右

大将 、 左 右大都尉 、 左右 大 当 户 、
左 右 骨 都侯左右 贤 王 和左 右谷

蠢 王权势 最大 ，

左右 骨都侯帮 助 单 于 管理 国 家 。 二十 四 长反过 来也 选

出 自 己 的
“

十 长
”

、 裨小 王 、 相 、 封都尉 、 当 户 、 且渠 等 。
？

匈奴有两种官阶体系 ，
功能各不相 同 。 具有具体名 称的 官 阶体 系 负 责

部落领土的行政管理 。 十位制官阶体系在 战时使用 ，
以将草原各地 、 数量

庞大的军队纳人统一 的军 事指挥结构 。 二十四长均有
“

万骑
”

的名 号 ， 他

们通常是单于的 近亲或匈奴贵族 ， 负责管理帝 国 的 主要 区域 。 因 为 每个单

于都有 自 己 的选择 ， 所 以二十 四长 的职位并非 总是 世袭 的 ， 而且 有人可能

在一生担任多个官职 。 设置这些官职 的 目 的是加强 匈奴 国家的 实力 。 地方

层面存在庞大的部落首领阶层 （ 担任裨小王 、 相 、 封都尉 、 当户 等职 ） ， 他

们在官阶中处于二十 四 长的 领导之下 。 然而在实践 中 ， 每个部落都有各 自

的领土
，
所 以他们从各 自 部落 中获得支持 。

单于及朝臣是匈奴核 心部落 的 首领 。 核心部 落还 包括 部落普 通成 员 ，

他们和单于具有双重关 系 ， 单于依赖部落普通成员 的持续支持 。 那些被征

服或结盟纳人帝国 中 的地方部 落首领 ， 受到具有万骑称号 、 作 为单于代理

人的二十四长的控制 。 地方部落首领据此 与帝 国行 政机构联系起来 。 从结

构上看 ， 该体系最薄弱之处是被纳人统治 的部落首领与帝国统帅的关系 。 尽

管上述部落首领在匈奴帝 国 的等级制度中具有一席之地 ， 但他 的权力 源 自 其

① 实际上 ，
中 国与其北部 的部落之间的互 动模式 比这里 的概要性 的叙述 更为 复杂。 成 吉思 汗

建立 的帝 国并非帝 国式联 盟 ， 而且中 国 大多数 由外族建立 的王 朝在起源上 都是满 洲人 ， 而

不是蒙古人 。 参见 Ｔｈｏｍ ａｓＪ ．Ｂ ａｒｆｉ ｅ
ｌ 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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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落 民的支持 。 他们在地方上具有很大的 自 主权 。 到底该授予这些部落首领

多大的 自主权 ，
这一问题往往使帝国 陷入困境 。 单于在理论上具有绝对权力 ，

但在现实中却受到制约 。 事实上 ， 与使用武力相 比 ， 给予地方部落首领
一些

好处
，
是维持帝国统

一更有效的方式 。

帝国式联盟的存续依赖其 向联盟 的各部落提供奢侈品 、 开放边境 贸 易

和提供军事保护以免遭外部世界威胁 的能力 。 只有帝 国从外部世界获得大

量资源 ，
这样一个复杂 的政治体系 才能得 以维系 。 单于必须扮演 中 国 政府

与匈奴各部落间唯
一的 中介 ，

既是谈判代表又是战争领导者 。 只有这样他

才能够保全 自 己 的 国家 。 中亚部落 的对外政策是建立在劫掠的原则上 。

匈奴为 占据与汉人政府谈判最有利 的地位 ，
往往对 中 国采取蓄意掠夺

的手段 ，
并留 下非 常残暴 的名 声 。 参与劫掠 的 部落可 以 直接获得 战利品 ，

当 中国军队进行 报复时 ， 这些游牧 民便撤 回草原 。 劫 掠过后 ，
游牧 民 的使

者向 中 国朝廷保证 ，
只 要给予其补贴和边境贸 易 上优惠条件 ， 就可 以结束

双方的敌对状态 。 久而 久之 ，
这些条约 的价值不断增长 。 这种做法后来 发

展为
“

朝贡体系
”

。 游牧 部落 以象征性 的贡 品 和适 当 的 姿态换取 巨额 的 回

报 。 据估计 ， 在东汉 时期 中 国此项花费几乎 占政 府全年支 出 的 １ ／３
，
约合

１
．
３ 亿美元 。

① ９ 世纪初 ， 唐朝每年赠送 回鹘帝 国 ５０ 万匹丝 绸 ／ 就是为 了与

这些游牧部落保持 良好关系 。
？

这些财富使游牧部 落的 统治者控制奢侈 品 的分配体 系 。 游牧帝 国还禁

止地方部落首领单独 与 中 国建立联系 ， 但会赠 予这些 部落
一些 礼品 ，

以换

取其对帝 国 的 支持 。 游 牧帝 国还通过 向
一般 部落 民提供边境 贸易 的 机会 ，

争取他们 的支持 。 中 国在原则上反对边境贸 易 ， 但这却是任何
一个游牧 帝

国 的核心要求 ， 并坚持将之作为 与 中原王朝所 签条约 的
一部分 。 如果 中 国

试图通过 中断边境 贸易或援 助以控制 、 消 灭游牧 国家 ， 那 么后者就会像先

前一样采取军事手段 ，
组织游牧部落反抗 ， 并且进行劫掠来弥补 中 断贸 易

带来的损失
，

以此维持游牧帝 国 的统一 。 中 国 经济的 崩溃将对草原帝 国 的

秩序造成致命打击 。 如果 无法获取资 源 ，
草原 就不会有 国 家结构 的存 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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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 中国经济崩溃 、 陷人混乱时 ， 帝国 内 的各部落便各行其是 。
①

故此 ， 中亚游牧部落与定居 的邻 邦是 间 接的关系 。 前者只 要能从定 居

地区 的政府 中获取想要 的东西 ， 就不会试 图 直接统治这些地方 。 这 也使游

牧部落对税收 、 政府管理 、 农业生产组织等领域
一窍不通 。

② 虽然游牧部落

意识 到 国际贸易的 价值 ， 但对 它们获 得的商 品如何生产 知之甚少 。 正如城

里 的孩子认为牛奶产 自包装盒 ， 而非奶牛 。

帝国政府 强调 ， 为部 落提供 利益可 以 克服部 落分 裂 的 压力 。 尽 管伊

本 ？ 赫勒敦认为 ， 在 中东 ， 只有宗 教领袖能够将众多部落联合起来 ， 但宗

教在中亚起不 了这样 的作用 。 起初 ， 中亚所有的 部落都信仰萨满教 。 萨满

教的巫师有时会获得很大 的影 响力
， 但他 们未能成为 国 家的 统治者 。 萨满

教的信仰体 系 几乎没有建立组织 的 潜力 。

一

旦遇到更加 高级 的 宗教体 系 ，

中亚 的游牧 部落很快就会 改变信仰 ， 他们在不 同 时期信奉佛教 （ 蒙古人 ，

瓦剌人 ） 、 摩尼教 （ 维吾尔人 ） 、 聂斯托利派基督教 （克烈人 、 乃蛮人 ） 、 犹

太教 （ 哈扎尔人 ） 、 伊斯兰教 （西部 的突厥人 、 伊朗和俄 国南部 的蒙古人 ） 。

与大多数定居社会的信众不 同
， 他们在部落联盟 内 部或家庭 内部易 于实现

信仰的包容性和多元化 。

对中东历史来讲 ， 这种信仰 的灵活 性具有两层含义 。 第
一

，
公元 １ ０００

年后进入伊朗和 安纳托利亚高原的部 落在到达这两 个地方以 前就 已经是穆

斯林了 ， 它们并不需要借用某种宗教思想或宗教领导方式来建立部落联盟 。

第二 ， 他们 的宗教认 同屈从于文化认 同 。 在 《古 兰经 》 中 ， 父系 的 第
一

代

堂兄妹间 的婚姻是理想 的 。 但 突厥 － 蒙古 民族钣依伊斯兰教 １０００ 年后 ，
他

们依然认为这是排外 的做法 。 突厥 － 蒙古统治者是宗教人士 的保护者 ，
它

们为了支撑王朝统治很快就接受 了伊 斯兰思想
，
但他们几乎没人作 为宗教

运动 的领袖而登上权力宝座 。

四 突厥 －

蒙古部落进入中 东

早在前伊斯兰时代 ，
中亚 部落 就 已 经开始人侵 中 东 ， 其开端至少可 以

①Ｔｈｏｍ ａｓ Ｊ．Ｂａｒｆｉｅ
ｌｄ ，ＰｅｒｉＺｏ ｉｗｊＦＶｏ／ｉ

ｆｉ

’

ｅｒ
：
￡＞ｒｅｐ

ｉｒｅｓａｍｉＣＷｒａａ
，
Ｏｘｆｏ ｒｄ

， １９８ ９
，ｐｐ 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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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 ．

②Ｊｏ ｈｎＳｍ ｉｔｈ ，

“

Ｍｏｎ
ｇｏｌａｎｄＮｏｍａｄ ｉｃＴａｘ ａｔｉ ｏｎ

，


”

／ｆａｒｕａｎｉＪｏ ｕｒｎａ Ｚｏ／Ａｓｍｔ
ｉ

’

ｃＶｏ ｌ ．３ ２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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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溯到青铜时代 。 公元前 ２０００ 年 中叶
， 伊朗 和安纳托利亚到处都是讲印 欧

语的游牧 民族 。 后来 ， 像阿契美尼德 、 帕 提亚 、 萨珊 这些伊朗 西部最重要

的王朝都发源于与此地。 伊 朗东部的 贵霜 、 塞族 （
Ｓａｋ ａｓ ） 两个王朝亦是如

此 。 因此 ，
尽管 突厥 － 蒙古 民族在伊斯 兰时代 的 扩张 标 志着

一个新 的 文

化 － 语言群体到达中东 ， 但它们也只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模式 的延续 。

中亚部落民族的不 断涌人对 国 家结构 ，
以及 国 家与部落的关系 都产生

了影响 。 突厥 － 蒙古游牧部落不仅给中 东带来 了帝 国 式的 联盟模式 ， 而且

也带来 了在中亚成 功实施的劫掠政策 ， 以及所依赖 的军事力量 。 其 中 ， 帝

国式联盟的观念最容易转换为 崮 家结构 。 这种模式能够 同时控制具有相对

自 主地位的 部落或省份 ， 这一点 类似于伊 朗 的 早期 国 家 。 在意识形 态上 ，

联盟 的等级结构使部落可汗更容易转变为沙赫或苏 丹 。 通过征服 和劫掠 的

传统获取资源 ， 其适应性就差一些 ， 而且具有更大 的破坏性 。 这 种方 式在

中亚奏效 ，
主要 是因为部落 民和其周边的定居文明 在地理上是分隔 的 ， 部

落 民从不负 责定居区 的行政管理 。 然而 ， 中东的 部落民 、 农 民 、 城镇居 民

之间 是相互联系 的共生关系 。 突厥 － 蒙古部落最初运用强权严重破坏 了本

地 区 的经济生活 。 正因如此 ， 部落民不仅威胁弱小王朝的稳定 ，
而且也威

胁政府结构 。

公元 １０００ 年之后 ，
中东著名 的帝国都有 中亚的 渊源 ： 伽色尼 、 塞尔柱 、

花剌子模 、 马木路克 、 蒙古 、 帖木儿 、 白羊王朝 、 萨法维 、 奥斯曼 。 然而 ，

公元 １０００－ １ ５００ 年 ，
上述的首批 王朝是 由 当 时从 中亚迁徙而来 的突厥

－ 蒙

古精英所创建 。 他们 刚刚到达中东 ， 在管理和对异 域文化价值的 理解上几

乎没有经验 。 公元 １ ５００ 年以后建立 的王朝中依然有突厥
－ 蒙古精英 的身影 ，

但与其先祖相 比 ， 他们早 已 定居该地 区并 为 中东带来 了 秩序与稳 定 。 除了

蒙古人以外 ，
公元 １ ５００ 年前建立起王朝的 中亚部落 ， 都是在草原征战中折

戟后才进入中东 。 或许 ， 马穆鲁克 （ 突厥裔的奴隶 出身 的士兵 ） 是进人 中

东的 中亚部落中最极端 的例 子 ， 他们起先在埃及推 翻了 尊主的 统治 ，
之后

又成为大帝国的统治者 。
？

部落精英和被统治者在 国家管理 、 王位继承的 习惯 、 军事组织等观念

上存在冲突 。 这种冲突造成混乱 。 只 有 当新 的突厥 － 蒙古统治者适应 了 当

①Ｐａｔｒ ｉｃ ｉａＣ ｒｏ ｎｅ ， Ｓ ／ａ卿 ｏｎ好ｏｎｅｓ
：
／ｓ／ ａｍｉｃ尸〇／岭 ，

Ｃ ａｍｂｒｉｄｇ ｅ ， １９８０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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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的经济 、 政治环境后 ， 情 况才有所好转 。 然而 ， 当这些王朝 刚开始掌握

定居地区 的管理艺术和吸收 中东文化价值之时 ， 它很快就被来 自 中东 的另
一个新的王朝取代 。 因此

，
直到公元 １ ５００ 年左右 ， 来 自 中亚的部落人侵和

迁徙结束后 ， 中东的 突厥 － 蒙古部落才建立起强大而持久 的王朝 ， 伊朗 的

萨法维和土耳其 的奥斯曼是绝佳 的实例 。 两者都具有 突 厥 － 蒙 古 的起源 ，

但又谙熟定居地 区的 管理 和集权政府 的优势 。 虽然在早期的 王朝 中 ， 宗教

思想处于部落思想 的从属 地位 ， 但后来这种关系 逆转 了 。 萨法维王朝利用

什叶派思想 ， 以摆脱突厥 － 蒙古人强调 的部落血统 ， 而奥斯曼人通过恢复

哈里发制成为逊尼派正统思想的捍卫者 。

上面描述的关系 仅仅 出现在 中亚接壤的 边缘 地带的伊 朗 和土耳 其 。 尽

管突厥 － 蒙古王朝及其部落联盟 在政 治 、 军事上 获得了成功
， 但它们没有

在中东其他地方生根 。 即 便是被 多次 占领 的伊拉克 、 叙利亚 ， 也没有任何
一个突厥部落成功迁入 ，

并长久地居住 。 埃及的 突厥裔 马 木路克统治者只

是通过不断从中亚 中心地区 引进奴隶新兵 ，
以维持他们 的地位 。 由 于缺乏

案例 ，
研究 阿拉 比亚 、 埃及或北非 的学者很难明 白 部落组织所能达 到 的复

杂程度 以及这种组织创建强大 、 持久王朝的潜力 。

五 创建帝国 的诸部落

虽然突厥 － 蒙古部落的 首领善于创建部落联盟
，
但缺乏对定居地 区行

政制度的认知 ， 而 中东本土部落对这些知识非常熟悉 。 前者必须学 习
一整

套新技巧 ， 而且不得不倚重定居地 区 的谋 臣 ，
以 培养统 治技 巧 。 蒙古帝 国

时期诗人萨迪 （
Ｓａ

’

ｄ ｉ
） 的 诗歌 中

，
常见 的人物就是有些愚钝 的 、 讲突 厥语

的沙赫及足智 多谋的 波斯维齐 。 这些人物和故事凸 显 了 帝国 式联 盟的 思想

在适应定居地区管理上的文化困 境 。 中亚的 帝国 式联盟对 贸 易 和劫掠 比对

征服更有兴趣 。 离开草原的 游牧部落必须在具有不同价值 观的新世界中 找

到立足之地 。 作为新来 的统治者 ， 他们发现 自 己 和部落 随从在利益 上存 在

冲突 。 只有将部落联盟纳人 国家管理之 中
，
慷慨 大方 的部落 可汗才 能转 变

为波斯的沙赫 ，
或者横征暴敛的土耳其苏丹 。

在中亚草原上
，
获得 、 维 系权力 的方式不同 于伊朗 或安纳托利亚 。 萨

迪在一个有关沙赫本性 的故 事 （ 被认为是伪 造的 ） 里 ， 嘲讽 了
一位 维齐 关



中亚视域下的部落与 国 家关 系 Ｉ１ １ ９

心的 问题 。 这位维齐对沙赫试图通过将所有财物作 为礼 品赠送给 臣 民 以博

取美名 的做法非常不满
：

你要是将一份财 富分给众人 ，

每户 人 家 只 能得到一 粒米 。

为何不从每家拿走大麦粒大 小 的银子 ？

那样你每天都可 以 积攒起一份财 富 。
①

然而 ， 这种争论并非愚蠢 ： 中亚 的部落 首领拥 有的 权力取决于他散发

资源的能力 ，
而定居地 区 的统治者 的权力来 自 于他聚敛财富 的 能力 。 对于

金钱的正确认知是在 文化上适应城市定居地区 价值 的 重要标志 ， 而具有草

原传统的统治者显然缺少这样的特点 。 在拉施特 （ Ｒａｓｈｉｄａ ｌ－Ｄ
ｉｎ ） 撰写 的蒙

古可汗窝阔台 （ Ｏｇｏ
ｄ ｅｉ

） 的传记中 ， 用整整一个章节来描述这位可汗髙兴时

所表现出来的似乎 是非理性 的慷慨 。 例如 ， 据报告 ， 都 城里 的仓库 中金 、

银元宝 （
ｂａ ｔｉ ｓｈ ） 堆积如 山 ，

已无法储存 。 窝阔 台将这些东西分给臣属 。 他

说 ：

“

保存这些东西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 ？ 我们必须不停地守护它 。 传

布告 ？

？ 想要得到金银元宝的人都可 以来拿 。 于是 ， 都城里 的人 ，
不管贵贱 、

贫富 ， 都赶去争抢财物 ， 每个人都满载而归 。

”
？

这种财富观源于突厥 － 蒙古首领更擅长掠夺而不是创造财富 。 他们虽

然谙熟贸易 的各个环节和劫掠所能带来的 利益 ， 惊人 的是他们并不知道这

些财富如何创造 。 突厥 － 蒙古 王朝 在军事上强 大 ， 但管理方面乏善 可陈 。

它们起初都轻视农业和城市生活 。 这是 中亚不平衡发展 的结果 ， 因 为中亚

政治成功的 关键是强取豪夺 。 例如 ，
１０ ３８ 年塞尔柱人第

一 次进人呼罗 珊 ，

征服了尼沙布尔 ， 其首领 图格里勒 （
Ｔｏｇ

ｈｒｉｌ ） 难 以制 止他的 兄弟们洗劫该

城 ， 他只能告诉其兄弟们 ， 他们是这块土地 的征服者和新统治者 ，
现在他

们事实上是在破坏 自 己 的财产。
？

①Ｓ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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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几乎可以从所有 刚 刚到 达 中东 的 中亚部落 中举 出这样 的例子 。 蒙

古人的情况最为严重 。
？ 他们征 服伊 朗 ４０ 年后

，
在合赞汗 （

ＧｈａｚａｎＫｈａｎ ）

统治时期 （ １ １ ９５－ １２０４ ） 才开始认 真尝试实行正规 的管理 。 他对所属部落

民 的要求 ， 显示 出蒙古人即便对管理定居地区的最简单的原则也一窍不通 。

我并 不是站在波斯农民 （ Ｔａ ｚ ｉｋ ｒａ
’

ｉ
ｙｙ

ａ ｔ ）— 边 。 如果对夺其所有具

有任何意 义的话 ，
这方 面没人 比我 的 实 力 更 强 。

让我 们 一 起掠夺 他们

吧 。 但如果你们 想将来餐 桌上还 有谷 物 和食品 ， 那 么 我必 须 严 格要求

你们 。 你 们 必须 学会理性思 考 。 要是 你 们侮 辱 那 些农 民 ， 夺其牛和 种

子 ， 踩坏其庄 稼 ， 你 们 将 来还 能做什 么 呢 ？
… …我们 必 须 分清 听话 的

农 民和 与 我们 为敌的农 民 。 我们 怎 能 不 保护 那 些 听话的 人 ，
怎 能任 由

他们在我们手 中 遭受痛 苦和折磨 ？
？

突厥 － 蒙古精英 和 中东普通部落 民之 间存在诸 多差异 ， 而建立一种合

适 的管理制度是当 务之急 。 在 中亚部落体系 中 ， 包括土地 在内 的战利 品一

般都要分封给战争参 与 者 。 然而 ， 任何王朝 都不 可能让这 种方式分裂 了 自

己
，
然后还指望存活下来 。 因 此就 出现 了这样的 困境 ： 既要 给予部落支持

者 以好处 ，
又要在部落体系外创 建独立的 常备军和管理体系 。 这些王朝采

用 的策略有 ： 赐给支持者以 各种形式的 军事采邑 （ ｆｉｅｆｓ ）
， 将部落士兵派驻

帝 国边陲使其疲于与外敌交战 。 当然 ， 这也 引 发危险 ， 即部分部 落可能对

其他人效忠 （ 这种情况的确周期性地发生 ） ，
最终推翻帝国统治 。

即使部落联盟能够成功转 型为国 家行政 机构 ， 突厥 － 蒙古 统治者也依

然会保 留帝国式联盟 的框架 ， 将 之作为大帝 国的 模型 。 类似在 草原 上的 帝

国式联盟 ， 中亚部落通过效忠统治者 ， 维持 部落认 同 ， 但却 同 时在 波斯和

突厥帝 国中拥有相 当 的权利并保持 文化认 同 。 前者是接受沙赫或者苏丹 的

最高权威 。 奥斯曼人的 崛起显示 了
一个小部 落如何演变 为大帝 国 。 奥斯曼

① Ｊｏｓｅｐ ｈＦ ｌｅｔ ｃｈｅｒ ，

Ｍ

Ｔ ｈ ｅＭｏｎｇｏ ｌｓ
：
Ｅ ｃ ｏｌｏ ｇｉｃ 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 ａ

ｌＰｅ ｒｓ
ｐｅ

ｃ
ｔ
ｉｖｅｓ ，

Ｍ

Ｈａ ｒｖａ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
Ａ ｓ ｉａ

ｔｉ
ｃ

Ｓｔｕｄｉｅｓ ，Ｖ ｏ
ｌ

．

４ ６ ，
１ ９８ ６ ，ｐｐ

． １ １
－

５０ ．

② 这段话在下述文献 中得到再现 ：
Ｉ

．Ｐ．Ｐｅｔｒｕ ｓｈｅｖ ａｋｙ ，

“

ＴｈｅＳｏ ｃｉ ｏ－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Ｃｏ ｎｄ ｉ
ｔ
ｉｏ ｎ ｏｆＩ ｒａ ｎｕｎ

－

ｄｅｒ ｔｈｅＩ ｌ
－

ｋｈａｎｓ
，

”

ｉｎＪ．Ａ ．Ｂｏｙｌｅ ｅ ｄ ＿

，７％ ｅ／／ｉ＾ｏｒｙｑ／

＇

／ｒａ ／ｉ
，Ｖ ｏｌ ＿５ ，

７７ｉｅ５ｅ／
＿

／
ｕ９ａｎ

ｄ

Ｍｏｎｇｏ ｌＰ ｅｒｉｏｄ
ｔＣ 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，

１ ９６ ８
，ｐ ．

４ ９４ 〇



中 亚视域下的部落与 国 家 关系 ｜１ ２ １

人首先与其他小部落结成联盟 ， 随后它 以帝 国式联盟 的结 构特征为基础创

建定居地区 的管理机构后 ， 再消灭那些助其崛起的部落 。

六 国家结构 内 的突厥 － 蒙古部落联盟

中亚的突厥 － 蒙古部落 迁徙易见 的后果是建立 王朝 。 但大多数部落很

快发现它们与 国家权威是对立 的 。 它们 如果想要保持 自 主地位 ， 要么 是栖

息于国家的边境 ， 利用一 国制衡另
一

国
， 要么 是结成联盟应对邻近 的 国家

结构 。

这些部落的策略存在问题 。 因 为 ，
这种策略要依 赖两 国之 间存在

一

块

政治上无主 、 没有
一方可以控制 的土地才能起作用 。 呼罗珊 和中亚的边界 ，

以及伊朗和安纳托利亚 的边界是两个最重要 的突厥 － 蒙古边疆 区域 。 １ １ 世

纪 ， 这两个边界都被与塞尔柱人 同时到达中 东的 土库曼人所 占据 。 这些边

境地带的政治意义大于其生态价值 ， 所 以 两者依据相关 国家实力 的 变化 ，

随着时间 流逝频繁易主 。 崛起 的帝 国征服敌 国后
， 将这些边疆地 区收入囊

中
，
抑或是两大强 国在原来混乱 的边界设立军事要塞 。 相反 ， 中东本土部

落居住在山区或沙漠的边境地带 。 即 便国 家在最强盛的 时候也很少能深人

这些地方
，
所 以他们受政治变化的影响相对较小 。

在这两个边境地区 ， 土库曼部 落在组织上都是权力 分散 的 。 部 落结成

联盟
，

．

王朝国家通 常以建立者或者家族名 称命名 （ 例如 塞尔柱 、 白羊 、 奥

斯曼 、 乌兹别克 ） 。 土库曼 部落独立 生存 ，
并 且脱离 国家控 制 ， 因 此是 突

厥 － 蒙古边境部落 中 的独特类 型 。 故 此 ， 土库曼人更多 的是政治范 畴而非

族群标签 。 跨居于伊 朗东北 部和 中亚边境 的土库曼人 ， 利用该地政治控制

薄弱的特点 ， 劫掠周边定居地 区 ， 但却没有形成 国 家或联盟。 １９ 世纪 ， 它

们因劫掠奴隶 ，
在中亚市场 出售被俘的伊 朗人而声名 狼藉 。 沙俄在 中亚 的

扩张首 次 中 断 了 土 库 曼 人 的奴 隶 贸 易
，
随 着 １ ８ ８４ 年 沙 俄 攻 占 梅 尔 夫

（
Ｍｅｒｖ ） ，土库曼人也被沙俄征服 。

①

①Ｗ ｉｌｌｉａｍＩ ｒｏｎｓ
，

“

Ｎｏｍａｄ ｉｓｍａ ｓＰ ｏｌ
ｉ
ｔ
ｉｃ ａｌＡｄａｐ ｔａ ｔｉｏｎ ：ＴｈｅＣａ ｓｅｏｆｔｈｅＹｏｍｕ ｔＴｉｉ ｒｋｍ ｅ ｎ ，

”

Ａｍｅｒｉｃａｎ

Ｅｔｈｎｏｌｏｇ ｉｓｔ


ｔＮｏ． １ ，１ ９７４ ，ｐｐ
．

 ６３５ 
－

６５ ８ ；Ｇ．Ｃ．Ｎａｐ ｉｅ ｒ
，

ｕ

Ｍｅｍ ｏｒａｎｄｕｍｏｎ ｔｈｅ Ｃｏ ｎｄｉｔ ｉｏｎ ａｎｄＥ ｘ
？

ｔｅｒｎａｌＲｅｌａ ｔ
ｉｏ ｎｓｏｆ ｔｈｅＴｕ ｒｋｍｅ ｎＴｒｉｂｅ ｓｏｆＭｅｒｖ

，

ｎ


ｉｎ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

Ｊｏ ｕｒｎａｌｓａｎｄＲｅｐｏｒ
ｔｓ

ｆｒｏｍＧ ．Ｃ ．

Ｎａｐｉｅｒ ｏｎＳｐ
ｅｃｉａ ｌＤｕｔ

ｙ
ｉｎＰｅｒｓｉ ａ１ ８７４

 ＾ Ｌｏｎｄｏｎ ，
１ ８７６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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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纳托利亚 － 伊 朗边境是更为重要 的 案例 ，
由 于如今此地 已不再是部

落边境 ， 它已几乎被世人遗忘 。 自 塞尔柱人 的 时代 始 ， 任何 国家都无法独

占该地 ，
甚至蒙古伊尔汗 和帖木儿 的 入侵 ， 都未使该地丧失 自 主地 位 。 它

是蒙古 、 帖木儿治下 的伊 朗 ，
马穆鲁克统治下 的埃及 ，

塞尔柱和奥斯曼治

下的安纳托利亚的边境 。 土库曼部落形式上处于塞尔柱人控制 之下 ， 它们

几乎不顾政府的 政策 ， 利用伊斯兰 的加齐 （ ｇｈ ａｚ ｉ
） 或者圣战者 的观念 ，

在

中亚劫掠精神的 引导下 ， 对周围 地区 进行抢劫 。 很 多强 大王朝的 根基都在

此地 ， 但却在其他地 区建立 国家 。 例如 ， 奥斯曼王 朝起初 就是土库曼劫掠

群体 ，
它们 向西迁徙并创建帝 国 。 出 自 该地 的 土库曼部 落同样是萨法维王

朝在伊 朗掌权 。 讽刺 的是 ，
这两大帝 国相互敌对

， 并从两翼对土库曼部 落

形成挤压之 势 。 １ ６００ 年后 ， 几 乎没 有部落 能够逃脱被这两大帝 国吞 并 的

命运 。
？

相较于边境上的 部落而言 ， 帝 国 内 的部落 面临着
一 系列 截然不 同 的 问

题 。 遇到 困境时 ，
它们不能采取逃之夭夭这样 的权宜之计 ， 也不能指望从

其他 国家得到援助 。 如果要取得成 功 ， 它们必须采用部 落联盟 这样更加正

式的结构 ，
后者具有常设 的统帅 以便维持联盟 的 自 主地 位 。 时至今 日

， 伊

朗 的这种部落联盟以
一种虚弱 的 形式存在 ， 如 巴赫 蒂亚 尔 、 沙赫塞万 、 加

什盖伊 、 哈姆塞等 。 土耳 其的 这些 部落联盟几乎完全消 失 ， 这部分源 于安

纳托利亚髙原几乎没有部落联盟 的庇护之地 ，
以便摆脱政府 的控制 。 这些

部落联盟有两方面非常突 出 ： 它们的灵活性 ， 以及受到政府打压时在政治上

转向的能力 。 几乎没有部落联盟宣称永久地生活在
一个地方 。 相反 ，

它们在

言述 自 身起源时 ，
总会提到那些使其在当代定居的军事或政治事件 。

？

正如部落王朝采用帝 国 式联盟的模式创建帝 国 ， 部 落采 用类似组织原

则以维持其在伊 朗髙原和安纳托利亚 的 大 国 内 的 自 主地位 。 中 亚的 帝 国式

①Ｈ ．Ｉ ｎａｌｃ ｉｋ
，

“

ＴｈｅＲ ｉ ｓｅ ｏ ｆｔｈｅＯ ｔ
ｔｏｍ ａｎＥｍｐ

ｉ ｒｅ
，

”

 ｉｎＭ ．Ａ ．Ｃ ｏｏｋ ．Ｅｄ ．

，
／ＩＷｉ ｊ

ｊ
ｔｏ ｒｙ〇／

ｆｆｅ ｅ

Ｅｍ
ｐ

ｉｒｅ ｔｏ １ ７３０
，
Ｃ ａｍｂｒｉｄｇ ｅ ，

１ ９７６
；Ｒｕｄ ｉＰ ａｕ ｌＬｉｎｄｎｅｒ ，

ＮｏｍａｄｓａｎｄＯｔｔｏｍａｎｓ ｉｎＭｅｄｉｅｖａｌ
Ａ ｎａｔｏｌ

ｉ
？

ａ
ｎＢｌ ｏｏｍｉｎｇ ｔｏｎ

，Ｉ ｎｄ．

，１ ９８３ ．

② 关于这些联盟 现在 已经 有 了不 少研究 成果 ， 例 如 ： Ｒ ｉｃｈａｒｄＬ．Ｔａｐｐｅ ｒ ，
Ｐａｓ ｔｕ ｒｅ ａｎｄＰｏｅｔ ｉｃｓ ：

Ｅｃ ｏｎｏｍ ｉｃｓ

ｔ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ｎｄＲ ｉｔｕａｌａｍ ｏｎｇ

ＳｈａｈｓｅｖａｎＮｏｍａｄｓ ｏｆ 

Ｎｏ ｒｔ ｈｗｅｓ ｔｅｒｎ Ｉｒａｎ
ｔＬｏ

ｎｄｏｎ
，１ ９７９

；
Ｌｏｉ ｓ

Ｂ ｅｃｋ ，ＴｈｅＱａｓｈｑａＨ ｏｆ Ｉｒａｎ ，ＮｅｗＨ ａｖ ｅｎ ，
１ ９８ ６

；
Ｇ．Ｒ ．Ｇａｒ

ｔ
ｈｗａｉｔｅ

？ＫｈａｎｓａｎｄＳ ｈａｈｓ
： Ａ Ｄ ｏｃｕｍｅｎ

？

ｔａｒｙ
Ａｎａ ｌ

ｙｓｉｓｏｆ
ｔｈｅＢａｋｈｔｉｙａｒｉｉ

ｎＩｒａｎ
，
Ｃａｍｂｒ

ｉ
ｄ
ｇ
ｅ

，
１９８３

；
Ｆｒｅｄ ｒ ｉｋＢａ ｒｔｈ

，
Ｎｏｍａｄｓ ｏｆ 

Ｓｏ ｕｔ ｈＰｅｒ ｓ ｉａ
 ：

ＴｈｅＢａｓ ｓｅｒｉＴｒｉｂｅｏｆ

ｔｈｅＫｈａｍｓｅｈ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ｃｙ 

＾Ｌ
ｏｎｄｏｎ

， １ ９６１ 
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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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盟 和国家相似 ，
权力 集 中 ，

联盟有
一

位负 责对外关系 、 战争 、 贸 易 和维

护内部秩序 的最髙统帅 。 但从 内部看 ， 结成联盟 的各部落保 留着 领导层 ，

各 自 处理当地事务 。 起源不 同 ， 甚至语言也不尽相 同 的部落也会被纳入 同

一联盟 ，
联盟保护 它们免遭外部袭击 ， 并代表它们与周边 国 家谈判 。 中 东

的部落联盟与此类似 ， 但规模较小 ， 有权的可汗处理部落与国家的关系 。

这些部落联盟 的统治时 间相 当长 。 虽然历 史上它们 的统治家族频 繁陷

人血腥争斗之 中 ， 但 这些家族掌控联盟统治权长达数个世纪 。 故此 ，
我们

发现突厥 － 蒙古政治 文化 中 存在偏见 ，
即 只有联盟建立者 的后裔才能拥有

联盟的统治权 。 在 这种传统 中 ， 只有 在新联盟创立 之时 ， 才会 出 现新 的 统

治者 。 例如 ，
我们在 如今伊朗 的部落联盟 （ 加什盖伊 、 巴赫蒂亚尔 、 卡姆

塞 、 沙赫塞万 ） 的 首领 阶层 都可 以追溯 到每个部落联盟创 建之时 。 然 而 ，

大部分联盟是萨法维王朝建立后才出 现的 （ 有些只能追溯 到 １ ９ 世纪 ） 。 在

萨法维王朝之前 ，
我们发现许多不 同 的联盟 占据着 同 一块土地 。 国家 内部

反抗可汗统治的起义 ，
或者 外部力量对可汗统治 的 打击 ， 导致具有新的 名

称的新的部落联盟的诞生 ， 而非原有联盟的重组 。

讽刺的是 ， 在起源于部落的 王朝统治时期 ， 部落与 国家之 间 的关 系麻

烦最多 。 部落会宣称 自 己 与统治王朝有血缘关系 ， 它们在政治 当 中扮 演积

极角色 ，
从而威胁统治的稳定 。 例如 ， 在王位继承斗争 和 内 战 中 ，

统治家

族各成员 争夺最高 权力 ，
这 种 草原传统被称为

‘‘

血 腥 的 继 承 制 度
”

。 其

中
，
部落和 氏族扮演着关键角 色 。

？ 阿库云鲁 （
Ａｑｑｕｙｕｎ

ｌｕ ） 精英 （ １ ３５０￣
＇

１ ５００
） 的周期性争斗 总是将敌对双方 的部落首领 牵扯其 中 ， 前者争相从帝

国内的部落 中获取支持 。
② 然而

， 部落也是预备军队的来源 ， 用 之进行边境

的战争或镇压叛乱 。 伊朗 的 塞尔柱王朝和恺加王朝几乎将部落兵作为唯一

的兵源 。 然而
，
在此情形 中 ， 部 落首领通 常希望得到军事 封地或官职作为

他们提供帮助 的 回报 。 为 防止 这些部落 形成庞 大的政治 根基 ， 伊尔汗 国 、

萨法维和奥斯曼等王朝往往将部 落联盟迁徙至帝 国 的边境 ， 远 离宫廷 ，
以

① ＪｏｓｅｐｈＦｌ ｅｔｃｈ ｅｒ ，

Ｋ

Ｔｕ ｒｃ ｏ
－Ｍ ｏ ｎｇｏｌ ｉａｎＭ ｏｎａｒｃ ｈ ｉｃＴｒａ ｄｉ 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Ｏ ｔ ｔｏｍ ａｎＥｍｐ

ｉｒｅ
，

＂

 ｉｎ Ｉｈｏ ｒＳｅｖｃｅｎｋｏ

ａｎｄＦ ｒａｎｋＳｙ ｓｙｎ ｅｄｓ．

 ，Ｅｕｃｈ ａｒｉｓｔｅｒｉｏｎ 
？ＥｓｓａｙｓＰｒｅｓｅｎ ｔｅｄ

ｔｏ Ｏｍｅｌｊａｎ Ｐｒｉｔｓａｋ
，Ｈ ａｒｖａ ｒｄ Ｕｋ ｒａｎ ｉａｎＳ ｔｕｄ

？

ｉｅｓ ，Ｖｏ ｌｓ．３
－

４
，ｐＬ１ ，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，Ｍａｓｓ ．

 ，１ ９７９
－

１９８０ ，ｐｐ
．
２３６

－

２５ １
．

② Ｊｏｈｎ Ｗｏｏｄｓ ，４利ｕｙｕｎｆｕ
：
Ｃ ／ａｎ

，７Ｗ６ ｅ ，Ｃｏ咕办ｒａ＾ｏｎ ，Ｍ ｉｎ ｎｅ ａｐｏ ｌ
ｉ ｓ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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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斩草除根 。
？

联盟首领如果能将本联盟纳人 国家 的等级体系 ， 这 些联盟将 成为部落

与帝国关系 的最普遍的形式 。 尤其是公元 １ ６００ 年后边境部落的实力进入不

可逆转的衰落时期 ，

上述情形更加明 显 。 联盟首领寻求政治 自 主
， 但他们

的独立地位与 中 央政府 实力 的 变化正好 相反 。 当 中 央集权统治 强势之 时 ，

联盟首领的角 色依然是部落 与 国家在政治上 的纽带 ，
前者由 政府 指派并给

予补助
， 前提是控制好辖区 人 口 。 特别是在游牧 民 中 ，

这种 间接 统治形式

比通过常规 的官僚机构统治更加有效 。 然而
， 当 国 家有 能力 瓦解 部落领导

权并实行直接统治 ， 作为政治单位 的部落及部落联盟也就消 失了 。
②
当 国家

虚弱之时 ， 联盟首领事实上具有 自 主权
，
并成 为 国 家政 治生 活中 重要 的政

治角 色 。 他们通常作为国家的代理人统治着周边不属于部落的人 口 。

无论国家盛与衰 ，
联盟首领区 别于其他政治行 为体 的 地方在于 ，

它们

是所控制部落的 法定权威 。 在联盟 内部 ，
可汗就是政府 ， 无论他被认为是

压迫者 、 强大王朝 的代理人 ， 或者好听些被称为反对外部干涉者 、 当地领

土和政治统
一的守护者 。 这些统治数 十万人的首领符合伊本

？ 赫勒敦对王

权 （ ｒｏｙａ
ｌａｕｔｈｏｒ ｉ ｔｙ ） 的定义 ： 具有迫使服从 （ 如果必要通过武力 ） 的权力 、

征税权 、 司法权
，

以及处理对外关系 的全部权力 。
？

七 国家与平等型宗族

在部落社会内 部 ， 上述王权诞生于伊 朗 和安纳托利 亚 ，
而非 中东 其他

地区 。 这是外部压力 的 产物 ， 由 部落首领创建和维 系大 型联盟 的 能力 所决

定 。 突厥 － 蒙古的联盟模式看似强大 ， 但在伊 朗和安纳托利亚之外却 很难

适用 。 首先 ， 这种模式需要 的经济资源只 有在水利灌溉较好 的高原 地区 才

有 ， 这些地方有充足的草原和 山 区 牧场 ，
可以养活庞大的游牧部落 。 其次 ，

这与不断迁徙的部落民 的政 治 、 经济需求 相吻合 。 对于仅仅熟知 突厥 － 蒙

古部落的人来讲 ， 部落主义与草原游牧 同 义 。 最后
，
该 地区接 受等级制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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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文化 。 其 中 ， 处于统治地位 的宗族或氏 族垄断政治事务 。 中东一些重

要的部落不符合这些标准 。

因此 ， 当 国家遇到奉行平等主义宗 族结构的 中 东本土部落 时 ， 面 临着

一种不 同类型的 阻力 。 库尔德和普什 图等部落与其 生活的 土地存在久远 的

历史联系 ， 而且它们未受突厥 － 蒙古王朝和敌对部 落联盟在文化和政治 霸

权上的影响 。 尽管它们通 常缺少正式 的 政治结构 ， 但它们抵御外部压力 的

能力极强 ， 这种能力延续至今 。

虽然库尔德人或普什 图人无法 实现统一 ， 但 能在各种威胁下保持 自 主

地位 。 两者 皆 由定居 和游牧部落构成 ， 都 生活在崎峻的 山 区地带 。 这些地

区对寻求利益的征服者没有多大吸引 力 ， 而且也有利于在战争中进行防御 。

它们都以军事技能和血亲复仇闻名 。 在缺少正式政治结构 的情况 下 ，
它们

的首领很难成为间接统治的 中 介 ， 其原因 在于 ： 部落首领只能劝说部落 民 ，

而无权命令他们 。 莫卧儿人和后来的英 国人发现不 可能完全控制 印度西北

部 的边境 。
？ 同样

， 在控制库尔德人方面 ， 伊朗 、 伊拉克 、 土耳其并 没有 比

奥斯曼 、 萨法维或恺加等先辈做得更好 。
？ 帝 国在应对这种类型的 部落时倾

向于绕开它们 ， 但在关涉重大利益 的 地区 则要控制这些部落 ，
进行周期性

的军事打击 以对其进行惩戒 。 但总体上采取置之不理的 政策 （ 直至今天这

种做法也被认为是 明智之举 ） 。

如前所述 ， 伊本 ？ 赫勒敦描述 的部落 拒绝政治上的等级制 ， 定居 的部

落和游牧部落 同等重要 。 在数代人的 时段 中 ， 部落领导 权很少会 由 同
一

宗

族
一

直掌控 。 部落层面之上 的政治组织通 常是宗教领导 的产物 。 虽然缺乏

超部落 的军事组织 ， 使此类部落在征服其他 民 族方面处于 明显劣势 ， 但在

适 当环境当 中 ，
这种特性又构成对人侵者 的 强大防御力量 。 突厥 － 蒙古人

的联盟在它们周 围兴衰更 替 ， 但库尔德人和普什图 人生存 了下来 。 它们不

但使各 自 的语言和文化免受敌对的突厥 － 蒙古部 落的 破坏和影 响 ， 而且在

与现代 国家抗争中成功维系 了 自 主地位 。 即使在 ２０ 世纪末面对超级大国时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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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尔德人和普什图人也是超级大国在军事上的潜在障碍 。

结 语

人们认为所有信奉 伊斯兰 教 的 部 落 民基本类似 ，
所 以在 有关 中 东 部

落 －

国家关系本质 的讨论上往往产生争论 。 我在这篇文章 中论述 了在 当今

中东仍然存在的 ， 具有不 同 政治组织风格 的两种 部落文化传统 ： 伊本 ？ 赫

勒敦描述 的平等主义 － 宗族群体 ， 它 们和阿拉伯半 岛与北 非的 地区 国家相

关联
；
突厥 －

蒙古部落联盟 ，
它们和伊朗 、 安纳托利亚高原 的帝 国式 国家

相关联 。 在很大程度上 ，
部落与 国家关 系 的发展取决于部落 的类型与 国家

的类型 。 突厥 －蒙古部落建立王朝 ， 形成 了大型 的联盟 ，
它们 与邻邦形成

了
一种掠夺关系 。 阿拉伯半 岛 的部落 与地 区 国 家之间 更多 的是一种共生关

系 ， 它们和这些国家具有共同 的文化背景 。 地 区 国 家很少 面对大型部落联

盟 ，
因为如果附近存在部落联盟 ， 也会存在足 以吞掉地 区 国家 的帝 国 。 在

一定程度上 ， 平等性部落在维持 了 自 主地位方面 比较成功 ， 并可 以 保卫 自

己 的领土 。 突厥 － 蒙古联盟在草原 的高原地带生活 ，
因 此对位于沙漠 的 贝

都因人不会构成任何威胁 。 定居部落 如果 位于 山 区 ， 则可 以成功 抵抗来 自

部落联盟和帝 国的袭击 。

［ 责任编辑 ： 闫伟 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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